新型学徒制企校合作协议

甲方（企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邮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法定代表人：刘柯
联系方式：400-636-7337

乙方（培训机构）：北京市城市管理高级技术学校
邮寄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康庄路38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贯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人社部发[2018]66号）文件精神，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北京市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实施方案》的通知（京人社能发[2019]128号）文件要求，为创新企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传统的学徒培养方式，充分发挥企校双方优势，加快企业后备技能人才培养，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工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原则
企校合作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多赢，共同发展的原则。
二、合作方式
甲乙双方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共同培养学徒。甲方培养主要通过导师带徒方式，乙方培养主要采取工学一体化培训方式。（各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合作培训机构约定具体培训方式）
三、合作内容及期限
甲乙双方依据甲方需求共同组织实施培训，甲乙双方分别承担相应培训任务。培训计划如下(结算时以实际人数为准):
	 (
等内容培训。
) (
等内容培训，
（各企业可根
) (
标准向乙方支付培训费
) (
（或税务发票）等符合财务管理规定的费
)培训职业（工种）
	培训等级
	培训期限
	培训人数

	制冷工
	中级
	一年
	30

	注:此表为计划人数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等，特别是工匠精神的培育。甲方侧重岗位技能、岗位操作实践和综合职业能力等内容培训，乙方侧重通用素质、专业基础和操作技能等内容培训。
四、培训费用
甲方依据北京市人社局、财政局企业新型学徒制经费使用管理相关规定标准向乙方支付培训费用，支付方式为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支付时间为双方友好沟通确定。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等符合财务管理规定的费用凭证。
五、甲方责任与义务
1.甲方负责联合乙方共同确定学徒培训计划，明确培训方式、内容、期限等。
2.甲方负责组织招生，审核学员信息，收集相应资料，并协助乙方完成学籍备案、学徒档案管理、考核鉴定等工作。
3.甲方应与每位学徒签订培养协议，明确培训目标、内容、期限、质量考核标准及相应激励机制等内容，支付学徒工资，保证学徒在企业工作的同时，能够到培训机构参加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相关技能训练。
4.甲方负责选拔优秀的高技能人才担任学徒的企业导师和班主任，并对企业导师的教学过程、教学质量进行督导评价。
5.甲方负责对学徒进行企业培训期间的组织管理、考核评价等，并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6.甲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培训费用。
六、乙方责任与义务
1.乙方负责对学徒进行非全日制学籍注册。
2.乙方应课前积极进行培训需求调研、培训课程设计等课程开发工作并负责配合甲方确定学徒培训计划。
3.乙方要结合甲方生产和学徒工作生活实际，采取弹性学制，实行学分制管理，建立和完善适合弹性学制和学分制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考核制度。
4.乙方应为学徒安排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的指导教师，负责承担学徒的学校教学任务，强化理论知识学习，做好与企业实践技能的衔接。
5.乙方负责学徒在学校培训期间的组织管理、考核评价等，并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七、附则
1.双方因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协议的变更、续签及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
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 3年。
4.本协议一式六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三份为凭。
其他事项：（各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合作培训机构约定其他事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字人：                    签字人：
[bookmark: _GoBack]2020年12月1日            2020年12月1日
